
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 
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

幼 稚 園 校 長 申 請 人 履 歷 表  
Curriculum Vitae for Application for the Post of Kindergarten Principal 

 
 

A 

中 文 姓  名 
Name in Chinese 

 英 文 姓 名 
Name in English  

 
 

婚姻狀況 
Marital 
Status 

 
 

子女數目 
No.of 
children 

 
 

出 生 日 期 
Date of Birth 

 出 生 地 點 
Place of Birth 

 
 

國      籍 
Nationality 

 
 

身份證號碼 
Identity Card No. 

 教 師 證 號 碼 
Teacher’s Permit No. 

 
 

電郵地址 
Email address 

 
 

宗 教 信 仰 
Religion 

 所 屬 教 會 
Church Affiliated 

 受 洗 日 期 
Date of Baptism 

 
 

住  址

Address 
 聯 絡 電 話  

Contact Tel. No.    
 
 

Ｂ 

學   歷 
Academic 
Qualifications 

就 讀 學 校 名 稱 
Name of Schools Attended 

日   期 Dates 
Year Month to Year Month 

曾獲/現就讀學位或證書 
Cert./Dip./Degrees awarded/studying 

中 
 

學 

 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 

 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
 

大

學

或

專

上

學

院 

 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

 
 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

 
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

工作經驗 
Working 
Experience 

學校或機構名稱 
Name of Schools/Organizations 

日   期 Dates 
Year Month to Year Month  

職位 
Posts 

 
 

 
 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   

 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   

 
 

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   

 
 

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    

C 

晉升主任日期: 
 

晉升副校長日期:  晉升二級校長日期: 晉升一級校長日期: 

 
完成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Date of completion of Bachelor of Education (Honours) in Early Childhood 
Education or equivalent academic qualification 

 
完成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日期: 
Date of completion of Certification Course for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 

D 
曾擔任其他機構職務（包括事奉）List of the other organization(s) you have joined (including service(s) in church) 

年份     - 
Year 

 

         -  
 

E 
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曾

否被裁定干犯刑事罪

行(請) 

有 

Yes 

 

 
沒有 
No 

 

 

曾否遭取消/拒絕教師註
冊(請) 

有 

Yes 

 沒有 

No 

 

F 
諮詢人 
Referees 

姓名  Name(s)    在本會服務的直系親屬
(請) 

有 

Yes 

 沒有 

No 

 

聯絡電話  Contact 
Tel. No. 

  學 校 名 稱 (如有)  

 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簽名 
Date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ature：                 
註： 1. 申請人所填報的資料，將用作申請本會校長職位及有關事宜，此等資料將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（本會）有關部門

處理；而申請未獲接納的表格均會全部銷毀。 
2. 申請人授權本會查核閣下所提供的資料。 
3. 本會有權拒絕或不批准此申請而無需給予任何原因。 
4. 申請人可隨時以書面要求查閱、更新、改正本會所存閣下所填報的個人資料。（有關書信請送交九龍太子道西 191 號 2

樓學務部收） 

 
正面半身近照 
Recent full-face 

photograp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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